
湘潭县2021年度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
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
	项目名称
	湘潭县2021年度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
部门整体项目

	项目金额
	4,483.03万元

	主管部门
	湘潭县公安局

	项目实施单位
	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
	评价单位
	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湘潭分所

	项目基本情况
	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（以下简称“县交警大队”）成立于1987年3月，属于湘潭县一级预算行政单位;负责指导、监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、处理各类交通事故和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侦破等多项工作。

	项目主要绩效
	1、驾驶证注册登记数、查处未年检机动车数量、查处涉牌涉证车辆等多项车管指标同比上升。
2、交通科信建设运行维护、平安防控工程建设、重点年项目交通设施建设项目中等已完工项目均已完成验收。
3、交通执法较为规范，未收到群众投诉，且执行力强，查处货车超载交通违法行为数高于同期水平。

	有关问题及建议
	1、混编混岗较为突出。
建议形成长效化监督机制，主动监督。
2、预算支出结构不合理。

建议做预算时参考部门规划，及时跟进项目进度。

3、资金调剂使用。

建议规范预算管理，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
4、车辆管理程序存在瑕疵且效率有待提升。

建议规范车辆管理流程，强化拍卖前衔接。
5、调查问卷结果不理想。
建议针对宣教对象、其他社会公众、民警辅警分别从多渠道提高宣传力度、加强城区易拥堵路段“微改造”、完善绩效工资机制及优化排班管理方面着手提高满意度。
6、外部沟通薄弱。
建议和服务商充分沟通，畅通外部沟通渠道。
7、制度设置不合理。
建议开展自查自纠活动，修订完善各项制度。


